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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 5月 18日 14:00
2.网络投票时间：
（1）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
2022年 5月 18日 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
（2）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
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22年 5月 18日上午 9:15，结束时间为 2022年 5月 18日下午 15:00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蓥华南路一段 10号，四川美丰总部三楼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王勇先生
（六）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22 年修订）》等法

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于 2022年 4月 26日发布了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公告编号：2022-35）。
（七）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23 人， 代表股份

106,311,16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8.1504%。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3 人，代表股份 100,592,012 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 17.1740%。
3.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20 人，代表股份 5,719,156 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 0.9764%。
4.中小投资者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下同）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22 人，代表股份 34,257,616 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 5.848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2人，代表股份 28,538,46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4.8723%。 通过网

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20人，代表股份 5,719,156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0.9764%。
5.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视频或现场方式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6.北京康达（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提案的表决方式：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提交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共 11项，表决情况如下：
1.公司 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果

101,336,680股 4,960,288股 14,200股
通过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5.3208% 4.6658% 0.0134%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29,283,128股 4,960,288股 14,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
者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85.4792% 14.4794% 0.0415%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
2.公司 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果

101,336,680股 4,960,188股 14,300股
通过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5.3208% 4.6657% 0.0135%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29,283,128股 4,960,188股 14,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
者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85.4792% 14.4791% 0.0417%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
3.公司 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果

101,339,263股 4,957,705股 14,200股
通过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5.3233% 4.6634% 0.0134%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29,285,711股 4,957,705股 14,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
者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85.4867% 14.4718% 0.0415%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
4.公司 2022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果

101,339,263股 468,817股 4,503,088股
通过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5.3233% 0.4410% 4.2358%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29,285,711股 468,817股 4,503,08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
者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85.4867% 1.3685% 13.1448%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
5.关于公司 2021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果

101,229,163股 578,917股 4,503,088股
通过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5.2197% 0.5445% 4.2358%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29,175,611股 578,917股 4,503,08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
者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85.1653% 1.6899% 13.1448%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
6.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果

101,339,280股 4,957,588股 14,300股
通过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5.3233% 4.6633% 0.0135%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29,285,728股 4,957,588股 14,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
者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85.4868% 14.4715% 0.0417%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
7.关于公司 2022年度在中国石化财务有限责任公司成都分公司进行存贷款等相关金融业务暨关

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股东--成都华川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有限公司回避了表决，成都华川石油天

然气勘探开发有限公司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72,053,552 股。 议案表决情况如
下：

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果

29,285,728股 4,957,688股 14,200股
通过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5.4868% 14.4718% 0.0415%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29,285,728股 4,957,688股 14,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
者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85.4868% 14.4718% 0.0415%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
8.关于公司与中国石化财务有限责任公司成都分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股东--成都华川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有限公司回避了表决，成都华川石油天

然气勘探开发有限公司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72,053,552 股。 议案表决情况如
下：

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果

29,285,728股 4,957,688股 14,200股

通过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5.4868% 14.4718% 0.0415%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29,285,728股 4,957,688股 14,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
者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85.4868% 14.4718% 0.0415%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
9.关于为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投保责任险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果

101,339,263股 4,957,705股 14,200股

通过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5.3233% 4.6634% 0.0134%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29,285,711股 4,957,705股 14,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
者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85.4867% 14.4718% 0.0415%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
10.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果

101,339,280股 4,957,688股 14,200股

通过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5.3233% 4.6634% 0.0134%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三分

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29,285,728股 4,957,688股 14,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
者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85.4868% 14.4718% 0.0415%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
11.关于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和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果

101,339,280股 4,957,688股 14,200股

通过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5.3233% 4.6634% 0.0134%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29,285,728股 4,957,688股 14,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
者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85.4868% 14.4718% 0.0415%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对 2021年度工作进行了述职。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康达（成都）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杨波、王宏恩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召开的 2021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召

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项，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2022 年修订）》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股

东大会决议》；
2.北京康达（成都）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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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否决和变更提案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22 年 5月 18日 14:30
交易系统投票时间：2022 年 5月 18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
互联网系统投票时间：2022 年 5月 18日 9:15-15:00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公司本部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会议结合网络投票方式
因突发疫情管控原因，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1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增加通

讯会议方式。 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5月 17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因疫情防控调整 2021 年度股东大会相关事项的
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2-18）。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总经理任志航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

等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34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413,658,980 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1,008,327,309股的 41.0243%。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5 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386,366,45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1,008,327,309股的 38.3176%。
3．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9 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27,292,52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1,008,327,309股的 2.7067%。
4．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影响，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视频方式出席了会议，

公司聘请的律师以视频方式见证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审议并通过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同意 413,544,9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24%；反对 48,70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8%；弃权 6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158%。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表决情况为： 同意 27,242,62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833%；反对 48,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80%；弃权 65,30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387%。

2．审议并通过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413,545,0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25%；反对 48,70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8%；弃权 6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158%。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表决情况为： 同意 27,242,72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836%；反对 48,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80%；弃权 65,20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383%。

3．审议并通过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413,544,9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24%；反对 48,70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8%；弃权 6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158%。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表决情况为： 同意 27,242,626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833%；反对 48,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80%；弃权 65,30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387%。

4．审议并通过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同意 413,611,0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84%；反对 47,90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6%；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表决情况为： 同意 27,308,726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249%；反对 47,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51%；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5．审议并通过公司《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 412,837,27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14%；反对 60,20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46%；弃权 761,50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1841%。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表决情况为： 同意 26,534,919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9963%；反对 60,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01%；弃权 761,507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836%。

6．审议并通过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413,544,9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24%；反对 48,70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8%；弃权 6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158%。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表决情况为： 同意 27,242,626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833%；反对 48,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80%；弃权 65,30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387%。

7．审议并通过公司《关于调整 2022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同意 27,307,8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216%；反对 48,800 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84%；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表决情况为： 同意 27,307,826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216%；反对 48,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84%；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8．审议并通过公司《关于增补第八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8.01 监事候选人胡四全先生
同意 413,168,019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

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 26,865,665股。
上述议案 7为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回避表决，议案 8 以累积投票制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

均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表决通过。
与会股东听取了公司《2021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见证本次股东大会的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上正恒泰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程晓鸣 刘云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
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上正恒泰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19 日

证券代码：002357 证券简称：富临运业 公告编号：2022-029

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2 年 5月 18日（周三）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2 年 5月 18日（周三）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2 年 5 月 18 日 9:15 至 9:25、9:30

至 11:30，13:00至 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2 年 5 月 18 日 9:15
至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广富路 239号 N区 29栋五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董和玉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3人，代表股份股 94,757,00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0.2266%。其

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5人，代表股份 94,670,70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0.1990%；通过网络投票
的股东 8人，代表股份 86,3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275%。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1人，代表股份 1,008,78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3218%。 其中：通过

现场投票的股东 3人， 代表股份 922,487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294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8
人，代表股份 86,3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275%。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以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1.《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94,706,40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466%；反对 50,600 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534%；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958,187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4.9841%；反对 50,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5.0159%；弃权 0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2.《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94,706,40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466%；反对 50,600 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534%；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958,187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4.9841%；反对 50,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5.0159%；弃权 0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3.《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94,706,40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466%；反对 50,600 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534%；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958,187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4.9841%；反对 50,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5.0159%；弃权 0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4.《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94,706,30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465%；反对 50,700 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535%；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958,087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4.9742%；反对 50,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5.0258%；弃权 0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5.《2022 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 94,706,30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465%；反对 50,700 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535%；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958,087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4.9742%；反对 50,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5.0258%；弃权 0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6.《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94,706,30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465%；反对 50,700 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535%；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958,087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4.9742%；反对 50,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5.0258%；弃权 0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7.《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4,706,30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465%；反对 50,700 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535%；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958,087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4.9742%；反对 50,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5.0258%；弃权 0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8.《关于控股股东向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持有公司股份 93,733,221股的股东永锋集团有限公司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973,08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5.0478%；反对 50,70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4.9522%；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958,087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4.9742%；反对 50,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5.0258%；弃权 0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9.《关于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授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4,706,40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466%；反对 50,600 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534%；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958,187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4.9841%；反对 50,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5.0159%；弃权 0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10.《关于选举孟晓转女士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4,706,30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465%；反对 50,700 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535%；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958,087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4.9742%；反对 50,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5.0258%；弃权 0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孟晓转女士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总

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大成（成都）律师事务所宁雪伶律师、毛艳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法律见证，并出具法律

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大成（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五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0980 证券简称：*ST众泰 公告编号：2022-050

众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撤销退市风险警示情形并继续

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情形暨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众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泰汽车”或“公司”）股票将于 2022 年 5 月 19 日（星期四）

开市起停牌 1天，并于 2022年 5月 20日（星期五）开市起复牌。
●公司股票自 2022年 5月 20日开市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并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股票简称

将由“*ST众泰”变更为“ST众泰”，股票代码仍为“000980”。
●公司股票交易的其他风险警示暂未撤销，仍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原因是《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第 9.8.1 条所列实施其他风险警示中第(五)项“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受
到严重影响且预计在三个月内不能恢复正常”的情形尚未完全得以消除。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及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后，股票交易的日涨跌幅限制仍为 5%。
一、股票种类、股票简称、证券代码、撤销退市风险警示情形并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起始日
1、股票种类：A股
2、股票简称：由“*ST众泰” 变更为“ST众泰”
3、股票代码：000980
4、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并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起始日：2022 年 5月 20日
5、公司股票交易的日涨跌幅限制仍为“5%”。
二、公司股票原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况
1、公司于 2021年 4 月 29 日披露了《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全文》（公告编号：2021-058）等内容，

公司 2020年度亏损 108.01亿元，2020年末净资产为-44.23亿元。 详见《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等及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以下简
称“《股票上市规则》”）14.3.1 第（二）项规定，公司 2020年度经审计后的净资产为负值，公司股票继续
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处理。

2、2021年 6月 9日，因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金华中院”）依法受理公司重整，触及《股
票上市规则》第 14.4.1条第（七）项的规定，公司股票于 2021 年 6 月 10 日（星期四）被叠加实施退市风
险警示特别处理，股票简称仍为“*ST 众泰”，股票代码仍为“000980”，股票交易的日涨跌幅限制仍为
5%。 具体内容详见 6月 10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司关于法院裁定受理公司重整暨股票被叠加
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85）。 公司于 2021年 12 月 28日收到金华中院的《民事
裁定书》，金华中院裁定确认众泰汽车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具体内容详见 2021 年 12 月 29 日刊登在巨
潮资讯网上的《公司关于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87）。

因公司已顺利完成《重整计划》的执行，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撤销公司股票因重整而被
实施的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 2022 年 1月 14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撤销对公司股票因重整而被实
施的退市风险警示情形，但因公司 2020 年度经审计后的净资产为负值，所以公司股票仍将被继续实
施退市风险警示叠加其他风险警示。 具体内容详见 2022 年 1月 15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司关
于撤销对公司股票交易因重整而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情形但仍处于退市风险警示状态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2—010）。

三、公司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况
根据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公司《2021 年年度审计报告》（中兴财光华

审会字[2022]第 304123 号），公司 2021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825,170,423.45 元，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
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为 777,749,978.76 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705,532,147.28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2,109,073,037.70元，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3,442,356,669.19元。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1
年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第 9.3.7 条“上市公司因触及本规则第 9.3.1
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三）项情形，其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首个会计年度的年度报告表
明公司符合不存在本规则第 9.3.1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四）项任一情形的条件的，公司可以向本所
申请对其股票交易撤销退市风险警示。 ” 因公司 2021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正值且不存在其他
退市风险警示情形，公司符合申请撤销对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条件。 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5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申请撤销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及部分其他风险警示的议案》。 并于 2022 年 4月 25 日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了撤销对股票交易实
施退市风险警示及部分其他风险警示的申请。

四、公司股票原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况
1、因公司存在生产经营活动受到严重影响且预计在三个月内不能恢复正常的情形；存在公司主

要银行账号被冻结的情形；存在公司控股股东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13.3 条、13.4 条、13.5条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于 2021 年 4 月 20 日（星期二）开市起被叠加实施其他
风险警示。具体内容详见 2021 年 4月 20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司关于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退
市风险警示暨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4）。

2、因公司被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公司内部控制审计报
告》；公司存在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均为负值，且最近一年审计报
告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形；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13.3 条第（四）、第（六）项的
相关规定，公司股票于 2021 年 4 月 29 日（星期四）开市起被继续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叠加实施其他风
险警示。具体内容详见 2021年 4月 29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司关于公司股票交易继续被实施
退市风险警示暨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68）。

五、公司申请撤销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况
1、截至目前，公司共有 30个银行账户，其中 25个银行账户处于非冻结状态，3个银行账户处于冻

结状态，2 个账户处于待启用状态。 目前公司对仍处于冻结状态的账户正在逐步办理解除冻结手续过
程中。 根据审计函证结果，截至 2021年 12 月 31日，公司银行账户余额共计 1,232,403,004.74元，其中
处于非冻结状态的账户余额共计 1,216,000,152.15 元，被冻结或待启用账户的余额共计 16,402,852.59
元， 被冻结或待启用银行账户涉及金额占总银行账户余额比例为 1.33%。 具体账户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4月 26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上海仁盈律师事务所关于众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撤销
股票交易退市风险警示及部分其他风险警示的法律意见书》。

综上所述，公司处于冻结或待启用状态的银行账户数量较少，涉及金额占公司总银行账户余额比
例占比较小，不会对公司经营所需资金的收支造成重大影响；且上述冻结账户非公司基本存款账户，
公司可通过其他非冻结账户进行日常经营活动的收支。 上海仁盈律师事务所已出具《上海仁盈律师事
务所关于众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撤销股票交易退市风险警示及部分其他风险警示的法律意见
书》。 因此，公司认为触及“公司主要银行账号被冻结”的情形已消除。

2、根据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公司《关于众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的专项说明》（中兴财光华审专字 [2022] 第 304036
号），铁牛集团有限公司对公司的资金占用款已彻底得到解决。 因此，公司触及“公司存在资金占用且
情形严重”的其他风险警示情形已消除。

3、2022 年 4月 25日，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了《公司内部控制审
计报告》（中兴财光华审专字[2022]第 304035 号）,认为：“众泰汽车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按照《企业内
部控制基本规范》和相关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 ”因此，公司触及“公
司最近一年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或者鉴证报告” 的其他风险警示
情形已消除。

4、2022 年 4月 25日，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审计意
见《2021 年度审计报告》，报告显示公司 2021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825,170,423.45 元，扣除与主营业务
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为 777,749,978.76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705,532,147.28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2,109,073,037.70 元，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3,442,356,669.19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
的相关规定，虽然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均为负值，但因公司及子公司
于 2021年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公司的债务风险得到有效化解，资产负债结构得到优化，主要银行账
户冻结和资产受限的情况已解除。 公司的经营状况得到明显改善，持续经营能力得到有效增强。 2021
年度审计报告未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 故“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前后净利润孰低者均为负值，且最近一年审计报告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的其他风险
警示情形已消除。

公司已于 2022 年 4月 25日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撤销部分其他风险警示， 具体内容详见 2022
年 4 月 26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等及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司关于申请撤销对公司股票交
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部分其他风险警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0）。

六、公司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及部分其他风险警示的核准情况
公司关于撤销公司股票交易退市风险警示及部分其他风险警示的申请已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审

核同意。 公司股票于 2022 年 5月 19日（星期四）停牌 1天，2022 年 5月 20日（星期五）开市起撤销退
市风险警示并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并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后，公司股票简称
将由“*ST众泰”变更为“ST众泰”，股票代码仍为“000980”，股票交易的日涨跌幅限制仍为 5%。

七、公司股票被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况
截至目前公司仅存在一项《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第 9.8.1条（五）“公司生

产经营活动受到严重影响且预计在三个月内不能恢复正常”的情形未消除。 公司股票自 2022 年 5 月
20日开市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后，公司股票继续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等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
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众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十八日

股票代码：000042 股票简称：中洲控股 公告编号：2022－27号

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2022 年 5月 18日（星期三）下午 14：00
2、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3088号中洲大厦 38楼 3814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等表决方式相结合
4、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副董事长谭华森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4人，代表股份 466,487,38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70.166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6人，代表股份 397,347,29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9.766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8人，代表股份 69,140,08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0.3996％。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9人，代表股份 5,077,54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763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3人，代表股份 1,870,2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2813％。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6人，代表股份 3,207,34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4824％。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广东融商诚达律师事务所律师钟淑芬、王

红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 1.00《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64,564,68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878％；反对 1,922,7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4122％；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154,844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2.1333％；反对 1,922,700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7.866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2.00《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64,551,68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850％；反对 1,935,7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415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141,844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1.8772％；反对 1,935,700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8.1228％；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3.00《关于 2021年度经审计财务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64,564,68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878％；反对 1,922,7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4122％；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154,844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2.1333％；反对 1,922,700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7.866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4.00《关于 2021年度利润分配及分红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64,564,68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878％；反对 1,922,7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4122％；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154,844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2.1333％；反对 1,922,700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7.866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5.00《关于 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64,564,68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878％；反对 1,922,7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4122％；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154,844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2.1333％；反对 1,922,700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7.866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6.00《关于聘请 2022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64,564,68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878％；反对 1,922,7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4122％；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154,844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2.1333％；反对 1,922,700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7.866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7.00《关于核定公司 2022 年度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63,798,64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236％；反对 2,688,744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5764％；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88,8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7.0464％；反对 2,688,744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2.953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议案 8.00《关于核定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2022 年度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64,551,68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850％；反对 1,935,7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415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141,844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1.8772％；反对 1,935,700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8.1228％；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议案 9.00《关于补选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64,551,68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850％；反对 1,935,7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415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141,844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1.8772％；反对 1,935,700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8.1228％；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上述提案内容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详细内容

见公司 2022 年 4月 13日、4月 27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以及巨
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公司 2022-07号、2022-22 号公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融商诚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姓名：亓禹（律所负责人）、钟淑芬（经办律师）、王红（经办律师）
结论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现行

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
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融商诚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0676 证券简称：智度股份 公告编号：2022-024

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减持股份超过 1%的公告

控股股东北京智度德普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18 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北京智度德普

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智度德普”）出具的《关于减持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数量
超过 1%的告知函》，获悉智度德普近日减持公司股份数量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根据《证券法》、《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控股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1、减持股份来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重大资产重组项目。
2、减持股份情况

股 东 名
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

（元/股） 减持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智 度 德
普

集中竞价 2022/3/19-2022/3/25 6.81 6,022,200 0.4718

大宗交易

2022/3/24 6.45 3,000,000 0.2350

2022/5/18 4.68 5,140,000 0.4027

合计 14,162,200 1.1094

注：（1）上表若出现合计数与各分项数据之和不符的，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二、股东减持股份比例超过 1%的情况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北京智度德普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住所（智度德普） 北京市顺义区临空经济核心区融慧园 6号楼 4-142

权益变动时间 2022年 3月 19日-2022年 5月 18日

股票简称 智度股份 股票代码 000676

变动类型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智度股份（A股） 14,162,200 1.1094

合 计 14,162,200 1.1094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请注明）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 银行贷款 □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 股东投资款 □
其他 □（请注明）
不涉及资金来源 □ 不适用 √

3. 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北京智度德普股权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持有股份

363,654,023 28.4882 349,491,823 27.3788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363,654,023 28.4882 349,491,823 27.3788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0 0.00

智度集团有限公司
持有股份 83,088,573 6.5091 83,088,573 6.5091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83,088,573 6.5091 83,088,573 6.5091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00 0 0.0000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智恒咨询有
限公司
持有股份

22,245,967 1.7427 22,245,967 1.7427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2,245,967 1.7427 22,245,967 1.7427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00 0 0.0000

合计 468,988,563 36.7400 454,826,363 35.6305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468,988,563 36.7400 454,826,363 35.6305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4. 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
诺、意向、计划

是√ 否□
公司于 2021年 10月 19日披露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高级管理人员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
公司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1-081），智度德普计划在减持计划披露之日后 15 个交
易日后的六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25,530,130 股， 即不超过公司
总股本的 2%。 本次权益变动中的集中竞价交易是依据上述减持计划实施的合理减持。 截至本
公告披露日，上述减持计划期限已届满。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等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是□ 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5. 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
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是□ 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6. 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进一步说明（不适用）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三、相关说明
1、智度德普本次减持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
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2、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亦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产
生重大影响。

四、备查文件
1、智度德普出具的《关于减持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数量超过 1%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19 日

证券代码：000688 证券简称：国城矿业 公告编号：2022-058

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前归还部分暂时用于

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年 8 月 11 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1.5 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6 个月，到期归还至募集资金
专用账户。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8月 12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1-073）。 根据募投项目进度及资金需求，公司已于 2022 年 1月 26日将上述用于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3,000万元提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将归还情况通知

了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公司于 2022 年 2 月 11日分别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第十
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延期归还闲置募集资金并继续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议案》，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进度和资金需求的前提下，公司拟延期归还闲置募集资金人
民币 1.2 亿元，继续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延期归还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6个月，到
期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2 月 12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关于延期归还闲置募集资
金并继续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8）。

根据募投项目建设进度及资金需求， 公司已于 2022 年 5 月 18 日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的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3,000万元提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将归还情况通知了保荐机构及保
荐代表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累计归还募集资金人民币 12,000万元（含本次），剩余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的募集资金人民币 3,000万元将在到期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届时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特此公告。
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18 日

证券代码：000668 证券简称：荣丰控股 公告编号：2022-041

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延期回复
深圳证券交易所年报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5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
《关于对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报的问询函》（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22〕第 171 号）（以
下简称“年报问询函”），要求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18 日前报送有关说明材料并对外披露，同时需独立

董事、年审会计师、评估机构就相关事项核查并发表意见。
公司收到《年报问询函》后高度重视，立即组织相关各方对《年报问询函》提出的问题逐项研究讨

论，积极推进回复工作。 截至目前，相关事项需进一步核实，为确保回复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司
将延期至 2022 年 6月 1日前回复。 公司将积极推进相关工作，尽快完成问询函回复并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
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媒体披露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十八日


